
法規名稱：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6 月 1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0日臺北市政府（103）府法綜字第 10331728200號令修正公

布第 3、10～12、20、23條條文；並增訂第 10-1、10-2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資，輔導中小企

業，提升產業競爭力，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執行機關為市

政府產業發展局。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投資人：指公司或中小企業。

二  中小企業：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並於本市完成登記之事業。

三  公司：指依公司法於本市完成登記之公司及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外國

    公司。

四  產業：指農業、工業、商業及其他服務業。

五  其他公民營機構：指除投資人外，其他依法登記或立案之學校，或主

    事務所設於本市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第 二 章 獎勵與補助

第 4 條

中小企業新投資創立或每次增資擴充於下列事項之一者，得申請獎勵：

一  投資於創新、改善經營管理與服務直接相關之設備或技術達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

二  投資案經審議認有創意、特色或具發展潛力。



第 5 條

公司新投資創立或每次增資擴充之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且投

資經營下列產業之一者，得申請獎勵：

一  休閒觀光產業。

二  生物科技產業。

三  資訊服務產業。

四  電信產業。

五  文化創意產業。

六  醫療照顧產業。

七  運動休閒產業。

八  會議展覽產業。

九  再生能源產業。

十  其他經市政府推動輔導之產業。

第 6 條

符合前二條規定之投資人得向市政府申請提供勞工職業訓練、勞工職業訓

練費用補貼及勞工薪資補貼，每一投資案以補貼一次為限。

前項提供勞工職業訓練之費用，以補貼百分之五十為限，總金額最高新臺

幣八十萬元。但經本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新增加僱用中高齡失業勞

工逾原僱用員工總數百分之一者，其補貼得提高至新臺幣一百萬元。

投資人因投資案新增僱用設籍於本市之勞工，得向市政府申請勞工薪資補

貼，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一萬元，補貼期間不超過一年，總金額最高新臺

幣五百萬元。

申請提供勞工職業訓練與勞工職業訓練補貼僅得擇一申請。

第 7 條

符合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投資人得向市政府申請房屋稅、地價稅及房地

租金補貼，每一投資案以補貼一次為限。



前項租稅補貼，指投資人購置或新建供投資案直接使用，且坐落於本市之

房屋或土地，其年度房屋稅及地價稅應繳稅額之補貼。補貼額度視其投資

金額，最高前二年全額，後三年百分之五十，總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

元。

第一項租金補貼，指投資人新增租用供投資案直接使用，且坐落於本市之

私有房屋或土地之租金補貼。補貼額度視其投資金額及市場租金行情，最

高百分之五十，補貼期間最長五年，總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

第 8 條

符合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投資人得申請市政府協助取得低利融資或協調

金融機構融資。市政府得於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五限度內，酌予補貼利息二

年。

前項補貼每一投資案以一次為限，總金額最高新臺幣五千萬元。

第 9 條

符合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投資人因投資案須使用之市有房地，市政府應

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逕予

出租：

一、市有土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無其他市有土地可合併使用者

    。

二、市有房屋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下，且其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者。

前項市有房地之出租或設定地上權，市政府得提供下列優惠：

一、出租：

（一）租期累計最長以五十年為限。但租期逾五年者，其租賃契約應經公

      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二）租地建屋者，興建期間租金全免，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減半計收二

      至五年；利用既有房屋者，租金減半計收二至五年。



二、設定地上權：

（一）地上權存續期間最長以五十年為限。

（二）權利金得分年平均攤繳，攤繳期間最長以五年為限。

（三）土地租金興建期間全免，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減半計收二至五年。

第 10 條

為鼓勵產業創新研發與加值，投資人從事技術開發、創新服務研發或品牌

建立計畫所需費用，得申請補助。

前項補助金額，每一計畫以補助一次為限，總金額不超過計畫總經費百分

之五十，最高新臺幣五百萬元。

第 10-1 條

為促進產業創新群聚，投資人及其他公民營機構於本市辦理創新育成計畫

所需費用，得申請補助。

前項補助金額，每一計畫以補助一次為限，總金額最高新臺幣三百萬元。

第 10-2 條

為促進創業投資，投資人從事具創新、創意或加值潛力之創業計畫所需費

用，得申請補助。

前項補助金額，每一計畫以補助一次為限，總金額不超過計畫總經費百分

之五十，最高新臺幣一百萬元。

第 11 條

同一獎勵或補助項目已獲其他政府單位獎助者，不得依本自治條例申請獎

勵或補助。

第 12 條

申請第六條至第九條之獎勵者，應於新投資創立登記或增資變更登記之次

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第十條之二之補助者，應於新投資創立登記之次日

起一年內提出。

申請第十條或第十條之一之補助者，應於計畫執行前一日至前六個月期間



內提出。

第 13 條

市政府得定期受理依本自治條例申請之獎勵及補助案；申請額度超出當期

預算額度時，以中小企業優先獎勵、補助之。

第 14 條

本自治條例之獎勵及補助所需相關經費，由市政府成立產業發展基金支應

。

前項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另定之。

   第 三 章 輔導與管理

第 15 條

市政府為推動產業創新與加值，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提供技術及融資輔導。

二、協助產品設計、品牌發展與行銷。

三、提供人才培育與訓練。

四、強化新興產業與創業投資事業交流合作。

五、建立產業、學校及研究機構媒合與交流機制。

六、其他與促進產業創新加值有關事項。

第 16 條

市政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規劃設置科技及相關產業園區，並優先開發。

前項園區產業，市政府得設專責單位及訂定相關法規予以輔導管理。

第 17 條

市政府應適時檢討產業用地之使用效能，並調整其土地及建築物等相關管

制規範，以促進產業用地之活化與再生。

第 18 條

符合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投資人所需事業用地非屬市有者，其用地之取

得，市政府得於法令範圍內協助之。



第 19 條

市政府應適時辦理產經現況與趨勢調查，並發布之。

前項調查所需資料，事業負責人或相關從業人員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 20 條

受獎勵或補助者，經查明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各款情事、違反法令

或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者，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獎勵或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加計利息作成書面處分命其繳回已發給之獎勵或補助。

第 21 條

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處事業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2 條

市政府為審議本自治條例之獎勵及補助申請案，應設審議委員會為之，其

設置要點，由市政府定之。

第 23 條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獎勵或補助之應備文件、審查與核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由市政府定之。

第 24 條

市政府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相關事項得設置單一服務窗口，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相關法令及諮詢服務。

二、受理申請獎勵及補助案。

三、協助投資人排除投資障礙。

第 25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